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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瑾瑾 通讯员 孙鼎

入夏以来，各地侵财性案件有所
抬头，特别是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翻
新。连日来，启东警方陆续发布防范
电信诈骗安全提示，并采取措施调配
警力，组织民警上街入村开展系列安
全防范宣传活动，最大限度遏制电信
诈骗案件高发态势。

那么，哪些案件高发？这些案件
有什么特点？市民又该如何防范？针
对这些问题，警方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作了解答。

诈骗手段花样多，近期市民屡受骗
类型：意外的“中奖”信息
提醒：莫信“天上掉馅饼”
前不久，市民陆小姐收到陌生信

息，称她被电视台节目抽种大奖，奖品
为一台笔记本电脑和10000元现金。
陆小姐拨打了电话号码与对方联系，
被告知领奖前须交 5600 元“保证
金”。她马上汇了钱，但对方称还要再
交10%的“税金”。而收到“税金”，对
方又提出了其他汇款要求……汇出了
8000元后，陆小姐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了。

在这类诈骗中，骗子利用部分群
众贪小便宜的心理设下诱饵，通过即
时聊天工具、微博等群发邮件、私信，
要求中奖人填写个人资料进行“验
证”，申请领奖。一旦有人上钩，骗子
便以交“税费”、“保险金”、“服务费”等
名义索要钱财。

针对此类骗术，民警提醒广大网
民，要妥善保管个人信息，不轻信、不
贪心，发现上当及时报警。

类型：谎称亲人遭意外
提醒：遇事莫慌，三思行事

“您的家人遭遇意外，速汇医药
费”，3月12日，家住汇龙镇紫薇二村

的徐阿姨将3000元“医药费”汇给了
骗子。这是电信诈骗最早出现，也是
最常见的类型，诈骗目标多是中老年
人，骗取金额往往较大。

这类骗子通常随机拨打电话，接
通后谎称对方的某位亲友遭遇事故，
要求“速汇医药费”，或者自称“黑社
会”，绑架了对方的某位亲属，或者称
亲人因“嫖娼”被抓，“想要救人就汇钱
来”。他们利用老年人信息闭塞、遇事
易慌乱的心理弱点实施诈骗，且大多
在境外指挥、操控行骗全过程，被骗的
钱很难追回来。

遇到此类情况，当事人应立即联
系相关亲属核实情况，不要轻信任何
要求转账、汇款的陌生电话、短信，更
不要轻易汇钱。子女出门在外，要经
常提醒父母保管好家庭及个人的银行
账号等信息，经常与老人联系，告知自
己的近况，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类型：冒充公职人员
提示：市民谨记“三个绝不”
今年2月份，家住启东市长江新村

的陈女士突然接到自称上海静安警方
的男子打来的电话，对方告知陈女士
在建设银行办理的银行卡涉嫌洗黑
钱，案情重大。陈女士一时间慌了神，
将银行卡卡号密码都告诉了对方，不
到一小时，卡内的92000元存款被网
银转走。

此类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
等部门的公职人员与诈骗当事人通电
话，或称其“涉嫌某起案件，请到法院
领取传票”，或称其“涉嫌经济犯罪，名
下账户将被冻结”，或称其“有包裹涉
嫌藏毒，需要配合调查”等等。这类来
电通常先为录音，指示当事人按键操
作，对方上当后，再有人冒充公职人
员，告知其可以“给钱了事”、“汇款后
就撤诉”等，诱其汇款。

因为骗子的最终目的是说服当事

人进行银行转账，所以，市民遇到此类
情况，切记“不听、不信、不汇款”，同时
牢记“三个绝不”，即：公安局、检察院
和法院绝对不会通过网络或传真下达

“传唤证、法院传票”等法律手续；执法
部门绝对不会打电话要求群众转账汇
款；司法机关也绝对不会设立所谓的

“国家安全账户”。切记，这都是骗子
编造的谎言。

汇款环节是“最后一道防线”
电信诈骗绕不开银行汇款这一

关。因此，银行柜台是防范电信诈骗
的重点部位，也是拦截受骗群众汇款
的“最后一道防线”。

针对这一实际，启东警方联手银
行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工作，不断
加强对银行工作人员的防诈骗培训，
并建立了防范电信诈骗“事前拦截”、

“事中控制”、“事后救济”三项机制，即
当储户来银行办理大额汇款、转账等
业务时，临柜人员会及时询问，进行防
范电信诈骗提示，发现可能是被骗群
众的，采取紧急阻止措施并立即报警，
请民警到场处置。同时，银行还严格
落实账户实名制，建立可疑账户数据
库，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和人员，立即报
告公安机关，尤其是严格审核异地存
取款业务，对被监控的账户实现自动
提示、立即冻结，封堵犯罪渠道，实施
强有力的“事中控制”。而一旦发生了
电信诈骗案件，银行将采取紧急止付、
冲正、快速冻结等事后救济措施，帮助
受骗群众减少财产损失。

防范诈骗在身边，做到“相互提醒”
“目前，从成功拦截被骗群众汇款

的案例分析，群众防范意识的提高，亲
朋好友、邻里之间的关照和提醒，公
安、银行、网络和通讯部门之间的密切
协作，是挤压电信诈骗空间、压降发案

的有效方法。”市公安局政委茅晓东介
绍说，在全市上下做好宣传防范工作
的同时，也请广大市民牢记，遇到诈骗
行为不转账、不汇款，有疑问直接拨打
110进行咨询或报警，同时还请您及家
人做到三个“相互提醒”：

1.经常提醒身边的中老年人，保管
好家庭以及个人的银行账号和密码、
家庭住址等信息。

2.不能经常见面的父母、子女，要
经常保持联系，互相告知近况，避免骗
子趁虚而入。

3.遇到电信诈骗或者听到类似案
例，不要一笑了之，请及时转告周围的
人，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电信诈骗花招频现
警方为您支招防骗

在餐厅就餐时，两家孩子玩闹惹
起了纷争，结果大人也纷纷加入战
场，最终演变成一场聚众斗殴。4月
23日，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
陈朗、张华、郭军和吕金犯聚众斗殴
罪，陈朗和张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
月，郭军和吕金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
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案情回顾】
去年11月 21日 19时许，33岁

的陈朗和妻儿、妻妹一家人在汇龙镇
一家火锅店包厢就餐。谁知，过了一
会儿，外面就传来了儿子的哭声。陈
朗夫妇赶忙出来一看，只见儿子的左
手食指被咬出了一圈齿印，深的地方
已经破皮渗血。当得知是隔壁包厢的
孩子咬的时，气愤不已，立即冲进隔

壁包厢去理论。幸而服务员极力劝
解，双方才停止争吵。

回到包厢后，陈朗越想越觉得气
愤，觉得不甘心，便打电话给自己兄
弟张华，让他带人来帮自己讨个公
道。张华随即联络了郭军、吕金等人
赶到火锅店，四人强行闯入崔伟等人
所在包厢，二话不出抡起啤酒瓶就开
打。服务员见状立即报警，民警迅速
来到现场，当场抓获了陈朗、郭军和
吕金。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朗、

张华、郭军、吕金藐视社会公德，结伙
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其中，被告人
陈朗系首要分子，被告人张华、郭军、
吕金系积极参加者，其行为均构成聚
众斗殴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综

合考虑本案的起因、犯罪情节以及各
被告人的悔罪表现，法院决定对被告
人陈朗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张华、郭
军、吕金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法官说法】
多数打架斗殴案件都是由于当

事人意气用事而引发的，有时是因为
一句话，有时是因为一个动作，却给
双方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因
此，法官奉劝广大群众，在工作和生
活中以和为贵，多一分谦让，多一点
和谐。

撰稿 潘瑾瑾 王林萍

市民万先生来电咨询：如果女儿不赡
养父母怎么办？

12348法律援助热线回复：《婚姻法》
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
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
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
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市民周女士来电咨询：我女儿今年12
岁，两年前，我前夫一次性付清女儿的抚
养费两万元，我认为这钱根本不够，现在
我有权利起诉吗？

12348法律援助热线回复：可以的。
以你女儿的名义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

市民张先生来电咨询：前年我和某公
司签订了一份建筑施工合同，工程尚未
完工，该公司单方委托造价公司进行结
算，我对造价也认可了。当我找该公司
付清余款时，却遭到拒绝，我该怎么
办？

12348法律援助热线回复：该公司单
方委托一家造价公司与你结算，并且你也
认可了造价公司的结算报告，双方就应当
按照造价公司的结算报告进行结算。协商
不成的，你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市民王女士来电咨询：我妈今年1月
份出车祸，对方的车主买了商业保险，请
问是否可以起诉保险公司？

12348法律援助热线回复：目前我国
法律规定，对于机动商业保险，只有合同
当事人可以起诉保险公司，受害人是不可
以起诉的。

市民邱先生来电咨询：2008年我私下
把3亩多承包地给邻居耕种，当时未做任
何书面约定，我现在能要回我家的承包地
吗？

12348法律援助热线回复：你作为土
地的承包人，可以要求邻居返还该承包土
地。

市司法局开展
法治文化放送活动

5月15日，全市正能量加油站主题活动全面启动，市司
法局作为正能量加油站参与单位之一，充分依托这一平台，
大力开展法治文化放送活动，传递法治正能量。

开展普法名嘴现场说法活动。与普法名嘴合作，创作普
法宣传剧本，组织普法名嘴进村入户，开展主题明确、内容
丰富的巡演。同时将普法名嘴宣讲表演制作成宣传视频，利
用正能量加油站这一网络平台进行推广。

开展法治文化村居行活动。村居行活动主要通过“法律
知识大家讲、法律讲堂大家听、法律案例大家评、法制歌曲
大家唱、法制戏曲大家演”五种形式，及时宣传普及当前村
居民关注的热点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村居民自觉学法守法，
进而凝聚法治精气神，传递法治正能量。

开展法治文化作品展示活动。在全市开展法治文化作
品征集活动，评出一批法治文化优秀作品，并开展集中展示
活动，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集中观摩，通过广大干部群众直接
参与创作、现场观摩法治文化作品，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
受法律知识，感受法治文化，提高法治涵养。 （陆允如）

南阳镇积极推进
家庭普法站建设

为推进家庭普法站建设，5月7日，南阳镇司法所向
南阳镇顾正新、徐学新等8个家庭普法站统一发放法律书
籍、漫画说法宣传展板等普法宣传资料。同时详细了解各
普法站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指导各普法站进一步发
挥基层普法的优势，利用各个节点，将法律服务送到群众
身边。

普法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家庭普法站能更有效地把
法制宣传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今年以来，南阳镇已筹建
家庭普法站、“金钥匙”工作室、个人调解室10多个，为周边
群众提供法律服务300多人次，有效延伸了法律服务触角。

（夏辉）

孩子玩闹惹来的“官司”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北
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草案）》。该草
案今年2月19日向社会征求民意，其中拟
规定“车厢内禁止饮食，不听从运营单位劝
阻制止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处警告
或者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地铁车厢
内是否应该“禁食”的话题，随即引发广泛
争议。（5月20日《北京青年报》）

公共交通工具上禁食的话题，历来引

人关注。有地铁的城市，要在地铁上禁食；
没地铁的城市，公交车上也可考虑禁止饮
食。北京拟通过立法的途径，规定“地铁车
厢内饮食最高罚款500元”，无疑正是对此

“民意”的顺应。问题是，我们首先得搞搞清
楚，乘客在地铁车厢内饮食，到底是一个道
德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动辄用罚款的
方式来约束，是否合适？

确实，乘客在车厢内吃东西，丝毫没顾

及到其他乘客的感受，在私德上是有问题
的；可是，吃东西的人也有苦衷，很多是为
了赶时间不得不把早餐带到车上吃。更何
况，也不是所有食品都有怪味，“一刀切”地
禁止，有过度限制正当权利的嫌疑。相比在
车厢内乱丢垃圾，甚至在车厢内大小便等
行为，在车厢内饮食无论主观恶意还是客
观影响，都要小得多。总体来说，似乎不应
该上升到“违法”的高度。

事无巨细地动不动就要立法解决，试
图将任何道德问题法律化，这是一种虽有
民意基础却又简单粗暴的思维。比如有的
地方曾规定，乘客拒绝给老幼病残孕让座，
乘务员可以拒绝服务，言下之意“可以赶下
车”。可乘客是买了票才上车的，立法赋予
乘务员将不让座乘客赶下车的权力，无异
于以立法的方式违法。公交立法也好，地铁
立法也罢，当然可以说是进步；问题是，必
须严格厘清公域与私域的界限，不要过度
依赖立法手段解决道德问题。

想想看，如果车上吃东西可以立法罚
款，车上脱鞋是不是也可以？车上着装不雅
是不是更可以？搞到最后，到底是“法无禁
止即可为”呢，还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法

律与道德，必然各有施展效用的空间，不能
什么事情都追求立竿见影，道德素养提高
本来就要慢慢来，没办法，这就是一个缓慢
的过程，指望立法罚500元瞬间解决问题，
实在是很傻很天真。

别的不说，光说执行，车厢禁食的条
款，根本无法落实到位。地铁公司肯定是无
权罚款的，交管部门是不是得搞一个便衣
队，长期潜伏在地铁里执法才行？我们身边
那些有法规无执行的法规还少了吗？公共
场所禁烟、行人闯红灯、随地吐痰、占用盲
道、散发小广告……媒体梳理出的遭遇执
行难处于休眠状态的法规，可谓数不胜数；
多一条无法执行的“车厢禁食”法规，又能
怎么样呢？

道德问题还是交给道德去解决吧，法
律不是万能的，不存在今天立法罚500元，
明天就能治愈道德伤疤的可能。“蝗虫过后
的10号线，一片狼藉……对于恶意破坏北
京首都的行为，我们只想说这里不欢迎
你！”这是北京地铁官方微博曾经发布的一
条微博。将乘客比作“蝗虫”，如果法律万能
的话，对于地铁公司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更
该立法罚它5万元？ 舒圣祥

车厢禁食车厢禁食：：多个无法执行的法规又怎样多个无法执行的法规又怎样？？


